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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承销保荐公司”

或“本独立财务顾问”）作为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鸿集

团”或“公司”）吸收合并江苏汇鸿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之独立财务顾问，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申万宏源承销保荐公司就公司调整部分募投项目规

模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进行了核查，现将核查情况与核查意见发

表如下： 

一、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根据2015年4月9日召开的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公司吸收

合并江苏汇鸿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公司以锁价

发行股份的形式向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国药圣礼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上海赛领博达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赛领并

购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厦门京道天甘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总金额不超过

200,000万元人民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苏汇鸿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江

苏汇鸿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1723号），

核准公司向特定战略投资者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国药圣礼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赛领博达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

海赛领并购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厦门京道天甘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总

金额不超过200,000万元。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488,997,552股，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4.09 元。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999,999,987.68元，扣除本次发行承销保荐费

22,000,000.00元、证券登记费488,997.55元，本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977,510,990.13元。上述资金于 2015年11月23日全部到位，已经信永中和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XYZH/2015NJA10055号《验证报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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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YZH/2015NJA10056号《验资报告》。 

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募投项目名称 募集配套资金投入 

1 孕婴童用品综合运营服务项目 312,000,000.00 
2 浆纸O2O供应链服务升级改造项目 289,400,000.00 
3 供应链云平台建设项目 135,040,000.00 
4 汇鸿冷链物流基地建设项目（含溯源管理系统） 706,322,000.00 
5 现代医药物流中心、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158,000,000.00 
6 偿还银行借款 376,748,990.13 

合计 1,977,510,990.13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18 年 9 月 13 日，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

募投项目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用于收购无锡天鹏集团有限公司股权暨增资的议案》，

公司变更汇鸿冷链物流基地建设项目（含溯源管理系统）项目、现代医药物流中

心、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的募集资金中 332,370,120.00 元用途，用于收购无锡天鹏

集团有限公司的股权。该项目已实施完毕。 

2020 年 4 月 23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规模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并经 2020 年 5 月 18 日召开的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调整

了“孕婴童用品综合运营服务项目”中的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

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截至 2020 年 6 月，汇鸿集团及汇鸿宝贝已将“孕婴童

用品综合运营服务项目”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剩余资金 223,279,518.51 元（含募集

资金 199,260,491.85 元，利息 24,019,026.66 元）转出募集资金账户，并将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注销。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募投项目投入金额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募投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诺投

入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 累计投入金额 项目进度 

1 孕婴童用品综合运营

服务项目 
312,000,000.00 112,739,508.1

5 112,739,508.15 100% 

2 浆纸O2O供应链服务升

级改造项目 
289,400,000.00 不适用 239,793,909.36 8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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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供应链云平台建设项

目 
135,040,000.00 不适用 68,417,123.00 50.66% 

4 
汇鸿冷链物流基地建

设项目（含溯源管理系

统） 
706,322,000.00 531,951,880.0

0 531,951,880.00 100% 

5 现代医药物流中心、营

销网络建设项目 
158,000,000.00 - - - 

6 偿还银行借款 376,748,990.13 不适用 376,748,990.13 100% 

7 无锡天鹏集团有限公

司 
- 332,370,120.0

0 332,370,120.00 100% 

8 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 - 199,260,491.8
5 199,260,491.85 100% 

合计 1,977,510,990.13 不适用 1,861,282,022.49 94.12%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1,861,282,022.49 元（不

含进行现金管理的募集资金）。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户具体存放

情况如下： 

账户

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余额（元） 
募集资金 利息净收入 合计 

汇鸿集

团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分行营业部 696051878 -  -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城南支行 4301012929100937039 - 571,679.21  571,679.21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城

中支行 8110501012700191519 -  8,167,872.06  8,167,872.0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中

华路支行 484567803911 -  814,857.31  814,857.31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

行营业部 
2000001874990000837
0573 - 687,946.87  687,946.87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

分行营业部 31000188000245578 - - - 

汇鸿中

天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

苏省分行营业部 4301016529100440793 2,279,255.98 721,430.10  3,000,686.08 

汇 鸿

浆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市长宁支行 1001278629015570360 - -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

贸试验区分行 452077930717 -  6,300,614.58  6,300,614.58 

汇鸿冷

链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大

港支行 546967837249 - 764,495.28  764,495.28 

汇鸿医

药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

行 
2000002952570000852
5884 - - - 

汇 鸿

宝贝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中华路支行 481968612812 -  -  - 

合计 - - 2,279,255.98  18,028,895.41  20,308,15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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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另有使用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尚未到期，金额为

75,000,000.00 元，其中募集资金金额 66,622,877.00 元，利息金额 8,377,123.00 元；汇鸿浆

纸另有使用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尚未到期，金额为 50,000,000.00 元，其中募集资金金额

47,326,834.66 元，利息金额 2,673,165.34 元。） 

三、本次拟调整部分募投项目规模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一）原项目计划投资和实际投资情况 

公司拟调整规模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浆纸 O2O 供应链服务升级改造项

目”。项目募集金额为 28,940 万元。项目计划方案为：纸制品 B2B+O2O 深度分

销体系投资总额预计 13,085 万元；纸制品 B2C+O2O 深度分销体系投资总额预计

3,755 万元；高端纸制品定制体系投资总额预计 1,555 万元；纸浆现货电子交易

系统投资总额预计 10,545 万元。项目建设期两年。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

更浆纸 O2O 供应链服务升级改造项目实施主体暨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2016

年 4 月，公司成立上海汇鸿浆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浆纸公司”）专业实施浆

纸 O2O 供应链服务升级项目。公司于 2016 年 4 月开始实施浆纸 O2O 供应链服

务升级项目，原计划建设期两年。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

更浆纸 O2O 供应链服务升级改造项目实施方式和增加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同

意变更浆纸 O2O 供应链服务升级改造项目募集资金的实施方式，并增加全资子

公司江苏汇鸿国际集团中天控股有限公司为部分项目的实施主体，项目建设期延

长至 2020 年 6 月完成，项目实施方式变更具体如下：1.终止原方案的原计划用

于投资加工设备、运输车辆和研发设计设备购置的费用投入；2.增加信息系统硬

件购置和软件开发费用、仓储及系统设施费用等投入；3.增加汇鸿中天为浆纸供

应链服务升级改造项目中仓储及系统设施项目的实施主体，利用汇鸿中天在无锡

自有土地上投资建设仓储及系统设施，降低运营成本。 

2020 年 9 月 11 日，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

浆纸 O2O 供应链服务升级改造项目实施内容和延长建设期的议案》，同意对浆纸

O2O 供应链服务升级改造项目中的子项目“信息系统硬件购置和软件开发费用”

实施内容进行优化升级，其余子项目实施内容不变，并延长项目建设期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项目投资金额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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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规模情况 

浆纸 O2O 供应链服务升级改造项目募集资金拟投资总额为 28,940 万元，截

至 2021年 12月 31日，募投资金已累计使用 23,979.39万元，使用进度为 82.86%，

未达到原定使用进度，主要因为信息系统硬件购置和软件开发未达预期。 

（三）浆纸 O2O 供应链服务升级改造项目建设情况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浆纸O2O供应链服务升级改造项目投入金额如下： 

浆纸 O2O 供应链服务升级改造项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单位：万元人民币 
序号 项目 总投资 已使用 使用进度 余额 
一 浆纸供应链服务升级改造项目 28,940.00 23,979.39 82.86%  
1 办公场地建设费用 2,139.00 1,781.20 83.27% 357.80 
2 信息系统硬件购置和软件开发费用 5,748.00 1,389.44 24.17% 4358.56 

3 仓储及系统设施费用（汇鸿中天实

施） 6,019.00 5,791.07 96.21% 300.07 
（含利息） 

4 配套流动资金 15,034.00 15,017.67 99.89% 16.33 

合计 28,940.00 23,979.39  5,930.13 
（含利息） 

（备注：余额包含银行理财余额、银行存款利息、扣除手续费等） 

1.办公场地建设费用：该子项目已使用 1781.20 万元，其中使用募集资金

977.10 万元购买房产（美丽园大厦 8 层）。另租用上海“宝华中心”18 楼作为办公

场地，装修费（含办公家具）47.50 万元，房租费用 658.22 万元，物业费 98.39

万元。该子项目资金投入进度为 83.27%。剩余资金后续将持续用于支付上海“宝

华中心”18 楼房屋租赁费用。 

2.信息系统硬件购置和软件开发费用：该子项目主要为全力打造“汇至通”浆

纸供应链信息化综合服务平台（以下简称“汇至通平台”）。“汇至通”平台由八大

系统构成：行情汇、数据汇、汇联通、汇协同、汇运营、汇征信、汇金融、汇买

卖。“汇至通”平台开发目前共计使用 1,389.44 万元，资金投入进度为 24.17%。

目前，汇买卖、汇协同系统已于 2019 年 10 月交付，汇运营、汇联通的系统建设

已初见成效，行情汇、数据汇的大部分功能也已通过汇至通运营团队的自媒体服

务得到体现。 

3.仓储及系统设施费用（汇鸿中天实施）：该子项目由汇鸿中天为实施主体，

已使用 5,791.07 万元，资金投入进度为 96.21%。汇鸿中天利用在无锡自有土地，

投资建设仓储及系统设施共计约 23,000 平米，已经于 2019 年 8 月竣工，验收通

过，已达到预定使用标准并投入使用。未来在项目竣工结算后支付剩余工程尾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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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资金使用进度将达到 100%。 

4.配套流动资金：该子项目已使用 15,017.67 万元，资金投入进度为 99.89%。

配套流动资金全部用于向上游供应商支付采购货款，然后销售给下游客户。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浆纸 O2O 供应链服务升级改造项目剩余募集资金

账户余额为 5,930.13 万元（含银行理财余额、银行存款利息、扣除手续费等），

占募集资金的 20.49%。剩余募集资金账户分别存放于两个专用监管账户，一是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中天控股有限公司账户，账号为 4301016529100440793，该账

户余额为 300.07 万元；二是上海汇鸿浆纸有限公司账户，账号为 452077930717，

该账户余额为 5,630.06 万元（其中，银行理财余额 5,000 万元）。 

四、本次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规模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的原因、后续安排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项目原立项论证情况及其合规性 

浆纸 O2O 供应链服务升级改造项目原立项论证由公司子公司汇鸿中天负责

实施。在项目实施前，公司从公司及子公司客户及渠道资源、产业发展趋势、市

场份额等多角度对项目的实施进行了可行性分析，并就项目论证、调研完成可行

性研究报告的编制。 

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9 日召开的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吸收合并江苏汇鸿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在上述

议案中，公司详细、充分披露了相关风险，如投资项目不能达到预期效益的风险

等。 

（二）拟调整规模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原因 

1.外部环境变化：自 2018 年末浆纸期货上市后，浆纸行业集中度不断提升，

上游寡头格局加深，下游呈现林浆纸一体化趋势，以白卡纸为代表的部分子行业

呈现垄断格局。同时，部分中游企业通过吸收合并等方式，浆纸规模快速扩张。

作为浆纸 O2O 业务拓客、提质、降本、增效的工具汇至通平台目前基本已经达

成既定目标，且行业龙头企业已率先开发出行业代表软件并上线使用。经重新论

证，在当前形势下继续大力度开发汇至通平台无法达到理想建设效果。 

2.内部战略调整：受市场格局不断变化、纸浆期货冲击、疫情超预期延续、

以及对标企业竞品系统率先上线等外部环境变化影响，公司计划从战略层面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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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纸业务的稳定发展。通过管理激励与创新、金融工具与风险管理的融合、品质

信誉的沉淀等方式，推动公司浆纸业务持续健康发展。 

3.配合公司整体数字化建设：公司数字化转型战略中“鸿图工程”项目一期

的上线，使得公司下属各异构系统之间的数据交互、应用对接得以实现，汇至通

平台目前也已具备与公司各 IT 系统进行深度融合的能力，初步达成了汇至通系

统建设的目标，实现各供应链板块的之间的有效连接和联动。经重新论证，将汇

至通系统作为公司整体数字化建设的一部分。 

（三）拟调整规模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 

（1）内部：现有的“汇至通”平台已基本达成目标。目前，“汇至通”已完

成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申请。通过持续研发、建设，“汇至通”

平台已初步达成风控管理、交易管理、资金管理等覆盖完整业务场景的建设目标。 

（2）外部：原开发计划中“汇征信”和“汇金融”，需要投入的资金量较大，

同时必须兼顾用户需求及市场环境的快速变化，正视市场既有成熟征信平台和金

融平台合规性管控的不断收紧和用户流量竞争，“汇至通”平台的后续建设存在

着较大的项目风险。 

（四）本次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流实施对公司的影响 

浆纸业务作为大宗商品国际贸易业务，具有交易体量大、单笔金额高的特点，

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规模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流，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公司

整体融资规模及财务成本，优化公司融资结构，提升公司偿债能力，有利于公司

经营发展。同时，充裕的周转资金将有助于公司提效增速，使交易各环节更加流

畅，降低流动性风险，提高资产利用率。 

（五）项目相关披露情况 

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23 日披露《汇鸿股份吸收合并江苏汇鸿国际集团有限公

司并配套募集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2015 年 3 月 24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

次会议、2015 年 4 月 9 日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募集

配套资金用途的议案》，于 2015 年 3 月 25 日披露《汇鸿股份吸收合并江苏汇鸿

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根据中国证监会

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于 2015 年 7 月 28 日披露《汇鸿股份吸收合并江苏

汇鸿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上述披露

中详细阐述了浆纸 O2O 供应链服务升级改造项目实施的必要性、投资估算、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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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实施计划并充分提示风险。 

2016 年 2 月 25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浆

纸 O2O 供应链服务升级改造项目实施主体暨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浆纸 O2O

供应链服务升级改造项目实施主体由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汇鸿中天变更为汇鸿中

天新设的全资子公司汇鸿浆纸。2016 年 5 月 25 日，汇鸿浆纸、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长宁支行与申万宏源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议》。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2 月 26 日、2016 年 5 月 26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

披露的《关于变更浆纸 O2O 供应链服务升级改造项目实施主体暨设立全资子公

司的议案》（公告编号：2016-011）和《关于孙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

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43）。 

2018 年 5 月 10 日，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浆纸 O2O

供应链服务升级改造项目实施方式和增加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同意变更浆纸

O2O 供应链服务升级改造项目募集资金的实施方式，并增加全资子公司江苏汇

鸿国际集团中天控股有限公司为部分项目的实施主体，项目建设期延长至 2020

年 6 月完成。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20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

变更浆纸 O2O 供应链服务升级改造项目实施方式和增加项目实施主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26）。 

为加强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24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

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董事会同

意 汇 鸿 浆 纸 撤 销 原 工 商 银 行 上 海 长 宁 支 行 的 募 集 资 金 专 项 账 户

（1001278629015570360），将剩余募集资金全部转至中国银行上海自贸区分行新

开账户（452077930717）进行专项存储。本次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变更不涉及募集

资金用途变更，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汇鸿浆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自贸试验区分行及申万宏源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2019

年 7 月 5 日，汇鸿浆纸将募集资金及利息合计 68,649,223.82 划转至中国银行新

开专户存储，原账户注销。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8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

披露的《关于重新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49）。 

2020 年 9 月 11 日，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

浆纸 O2O 供应链服务升级改造项目实施内容和延长建设期的议案》，同意变更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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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 O2O 供应链服务升级改造项目部分实施内容并延长建设期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投资总金额仍然不变。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27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

披露的《关于变更浆纸 O2O 供应链服务升级改造项目实施内容和延长建设期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0-059）。 

项目实施以来，公司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

规定，于 2016、2017、2018、2019、2020、2021 年按半年度和年度专门披露《募

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对募投项目的进展和变动、对应募集资

金存放与使用等信息进行了披露，且在定期报告中持续披露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风

险。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对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调整浆纸 O2O 供应链服务升级改造项目规模并将剩余募集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是根据当前市场环境及项目发展情况做出的，有利于提高

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支出，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本事项所履行的

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事项并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经审议，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调整浆纸 O2O 供应链服务升级改造项目规模并将剩余募集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的相关审议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及发展规划，程序合法、

有效，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支出，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

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监事会同意公

司本次调整浆纸 O2O 供应链服务升级改造项目规模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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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资金事项。” 

六、关于本次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事宜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七、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在本次调整募投项目规模及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事项过程中履行了勤勉尽责义务，执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获取并核查了公司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台账、募集资金监管账户银行对

账单； 

2、获取并查阅了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江苏汇鸿

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中兴华

核字（2022）第 020027 号； 

3、查阅并取得公司募投项目的前期立项文件和可行性分析报告； 

4、获取了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终止实施该募投项目的相关议案，分析变更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永久补流的合理性； 

5、查阅了公司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公告及相关风险提示信息。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汇鸿集团本次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事项已经于 2022 年 4 月 22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九

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独立董事发表明确同意意见，符合中国证

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该事项尚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关于该事项的决策程序合规。 

2、公司拟调整“浆纸 O2O 供应链服务升级改造项目”是因外部环境发生变

化，公司内部战略调整后作出的决策，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及发展规划。 

综上，本独立财务顾问对汇鸿集团本次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

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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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江苏汇鸿国际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调整部分募投项目规模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之专

项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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